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安监总厅培训函[2006]216号

关于选派人员参加市（地）领导干部

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安全监管总局将举办2期市（地）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 第一期在国家行政学院举办，时间为2006年9月20日至28日（19日报到）；第二期在中国浦东干部管理学院举办，时间为2006年10月19日至27日（18日报到），经研究，决定选派没有参加过安全监管总局执法培训的省级安全监管部门厅局级领导干部参加。请各单位按照分配的名额（见附件1）组织报名，并于8月25日前将《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报名回执表》报总局培训中心。研讨班具体事项按《关于继续举办市（地）领导干部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的通知》（安监总培训[2006]149号）要求办理。

联 系 人：吴郑理、艾娟

联系电话：010-64463981、64463870（带传真）

附件：1.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名额分配表
2.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报名回执表

二○○六年八月十六日

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名额分配表

	序号
	单    位
	第一期
	第二期
	合  计

	1
	北京市安全监管局
	1
	1
	2

	2
	天津市安全监管局
	
	1
	1

	3
	河北省安全监管局
	1
	
	1

	4
	山西省安全监管局
	1
	1
	2

	5
	内蒙古自治区安全监管局
	
	1
	1

	6
	辽宁省安全监管局
	1
	
	1

	7
	吉林省安全监管局
	1
	
	1

	8
	黑龙江省安全监管局
	
	1
	1

	9
	上海市安全监管局
	1
	1
	2

	10
	江苏省安全监管局
	1
	
	1

	11
	浙江省安全监管局
	
	1
	1

	12
	安徽省安全监管局
	1
	1
	2

	13
	福建省安全监管局
	
	1
	1

	14
	山东省安全监管局
	1
	1
	2

	15
	河南省安全监管局
	
	1
	1

	16
	湖北省安全监管局
	
	1
	1

	17
	湖南省安全监管局
	1
	
	1

	18
	广东省安全监管局
	
	1
	1

	19
	广西自治区安全监管局
	1
	1
	2

	20
	重庆市安全监管局
	1
	1
	2

	21
	四川省安全监管局
	1
	1
	2

	22
	贵州省安全监管局
	1
	
	1

	23
	云南省安全监管局
	1
	
	1

	24
	陕西省安全监管局
	1
	
	1

	25
	甘肃省安全监管局
	
	1
	1

	26
	青海省安全监管局
	1
	
	1

	27
	宁夏自治区安全监管局
	
	1
	1


	28
	新疆兵团安全监管局
	1
	
	1

	合  计
	18
	18
	36


附件2

安全生产专题研讨班报名回执表

填报单位（公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填表时间：2006年  月  日

	序号
	姓名
	性别
	民族
	职务
	联系电话
	参加第

几期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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